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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二届董事会董事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20 日收到董事程瑜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 程瑜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 程瑜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程瑜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程瑜先生的

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公司董事会对程瑜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

提名,提名刘翔先生为公司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该人选已经公司提名

委员会及二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选举后方可生效。

董事变更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4 月 21 日



附件：

刘翔先生简历

刘翔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管理工程学

硕士，经济师。2007年6月起，任海康威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2014年1月起出任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海康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刘翔先生通过持有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

合伙企业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99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

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